荔教进〔2017〕15号

[image: image1.png]R X B 2 B SO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指导

教师赴陕西师范大学参加集中培训的通知关于组织荔城区中小学教师

各中小学、幼儿园：

    2016年，我区组织4800名教师参加海西教育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在指导教师（坊主）的引领、指导和全体学员的共同努力下，提升工程培训合格率达99.90 %，名列全市前茅。为更好地做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后期成果应用和推广工作，促进应用实践成果的生成，有效推动全区中小学教师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经研究，决定组织指导教师赴陕西师范大学集中培训。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指导教师（工作坊坊主）（具体名单见附件1）。 

二、培训时间

2017年3月27日—3月31日，计5天。

培训地点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市）。

四、培训费用

    培训期间的培训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及往返交通费等由原单位按有关规定报销。

    五、培训要求

1.为确保坊主培训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各校应高度重视，各相关学校按照“荔城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指导教师（工作坊坊主）名单”（见附件1），确定落实参训对象，并填写“荔城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指导教师（工作坊坊主）参训人员信息表”（见附件2），于2017年3月7日前发送至荔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处邮箱：pxc2296019@163.com。
2.按照《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关于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荔财购〔2016〕4号）文件要求，公务人员出差购买机票应通过公务卡或转账方式在具备公务机票销售资质的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代理机构购票。为确保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我校已联系厦门航空公司莆田售票处预订航班机票，请参训学员在3月15日—20日携带公务卡或由单位财政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直接支付给厦门航空莆田售票处（厦门航空公司莆田售票处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莆阳路158号1楼，联系方式：0594-2280166）。

办理转账的单位收到航班信息后尽快办理转账，转账同时需要在支票、汇票等票据上标注资金用途为“公务机票购票款”。

账户名称：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账号：35001616207052502983

开户行：建行福州市六一支行

    3.各校还应根据文件要求妥善做好工作安排，并通知参训对象准时参加培训学习，严格遵守《荔城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外出培训学习制度》，认真学习，参与研讨，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相融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附件：1.荔城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指导教师（工作坊坊主）名单

         2.荔城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指导教师（工作坊坊主）参训人员信息表

                          荔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2017年3月1日

  抄送：区教育局。



